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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明政办〔2022〕27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第十二次常

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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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快推进我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,妥善处理整治

过程中各种突出矛盾和利益关系,按照水利部等 7 个部门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见》

(水电〔2021〕397 号)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

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闽政办〔2021〕38 号)、

市水利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《关于推进全市水电站清理整治

工作的通知》(明水〔2022〕24 号)等要求,结合我县实际

情况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,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

生,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,

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

统性出发,统筹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,以打造安

全、绿色、民生、和谐水电站为主要内容,通过退出老旧等

部分电站的方式,引导农村水电站往“社会得生态、河流得

健康、百姓得实惠、电站得效益”四位一体方向发展,实现

结构转型升级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一是《明溪县清理整治核查评估报告》中核定评估为

退出类电站（3 座）；二是装机容量在 100 千瓦(含)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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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电站(装机容量以审批和备案为准)以及其他无法整改应

退出的电站；三是在 2022 年 12 月底前依法依规退出的电

站。(详见附件 2)

三、工作步骤

本方案实施期间为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底。为确保清

理整治任务完成,根据退出电站目标任务要求,成立明溪县

水电站退出工作领导小组(详见附件 1)及组建退出电站机

关指导组和乡镇指导组,制定各阶段工作任务和退出电站

补偿标准等,有力推进工作开展。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(7 月 1 日-8 月 31 日)。水电站清

理整治退出任务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有

关部门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,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做到亲自

部署、亲自过问、亲自协调、亲自督办,落实好行业监管职

责和属地管理责任。通过动员会议、微信公众号、宣传单、

宣传栏等方式，加大退出电站政策的宣传力度,进一步梳理

任务清单、明确时间节点,倒排工期,抓好抓细抓实电站退

出工作。

（二）协议签约阶段(8 月 1 日-9 月 30 日)。根据责任

分工,乡镇指导组要集中时间、集中人员,完成对退出电站

协议签订,确保在 2022年 11月底前落实电站发电设备设施、

发电厂房等拆除、安全退出及生态修复等工作。

（三）设施设备拆除阶段(10 月 1 日-11 月 30 日)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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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相关乡镇指导组在与水电站签订电站退出协议之后,

配合机关指导组先行对退出电站拆除前发电设施进行确认；

二是退出电站业主应按规定时间申请注销取水许可证、企

业营业执照、联网账户及办理有关证明材料,并联系当地供

电部门拆除相应上网输电线路。同时按要求及时封堵取水

口,拆除拦河坝、压力管道、水轮发电机组、发电厂房等发

电设施设备。若所在地人民政府认为发电厂房、拦河坝、

引水渠道等具有其他用途的,报县乡指导组审定同意后,电

站业主应将其产权移交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。

（四）补偿资金兑现阶段(8 月 1 日-12 月 31 日)。到

2022 年 12 月 31 日,应退而未退出的电站,不予补偿,依法

依规注销取水许可证、企业营业执照、联网账户等,并对拒

不退出电站依法依规予以拆除。核查评估列入整改类电站

无法按 “一站一策”规定时间整改到位的必须退出电站,

补偿标准参照执行。

电站退出补偿标准

（1）停运(或水毁)的水电站（纳入《明溪县清理整治

核查评估报告》的电站），补偿标准为 1000 元每千瓦；(因

各种原因已征用或补偿的水电站不再重复补偿,若当时补

偿达不到现有标准的，补足到现有标准。)

（2）运行水电站补偿标准为 2000 元每千瓦；

（3）退出奖励条件和标准：在协议规定时间内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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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自行拆除的水电站，验收合格的按 10000 元每座予以奖

励；

（4）其它自愿退出水电站补偿标准参照执行。多渠

道筹措资金。根据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中央生态环

境保护督察整改有关工作的纪要》（会议纪要〔2022〕61

号），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和省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资

金，优先用于支持小水电站清理退出。除争取省市补偿资

金外,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予以拨付。

（五）电站生态修复阶段。一是由设计单位编制电站

生态修复方案,并由电站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电站生

态修复方案,开展电站拆除工作和生态修复事宜；二是退出

水电站未按协议约定时间自行拆除的,由电站所在地乡镇

人民政府和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实施拦河坝拆除,封堵取水

口,消除对流量下泄、河流阻隔等影响;通过修建生态泄放

设施、复绿等,减轻其对流量下泄、河流阻隔、水土流失等

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六）全面验收销号阶段。严格按照水利部等 7 个部

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

见》(水电〔2021〕397 号)和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福

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闽政办〔2021〕38

号)要求,由县水利局会同县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明

溪生态环境局、供电公司、水电站所在乡(镇)人民政府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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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，对退出电站设施的处置进行实地验收并出具验收意

见(报告), 真正做到验收一座、销号一座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一是成立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

作领导小组,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,县政府分

管水利、生态环保领导担任副组长,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和

各乡镇政府主要领导为成员。小组下设办公室,地点设在县

水利局，主要负责水电站退出工作的指导、监督,适时召开

联席协调会,收集退出小水电的补助资金、电站拆除、生态

修复、各部门履职等相关进度问题。二是组建退出电站机

关指导组和乡镇指导组。(1)机关指导组。由县发改局、工

信局、财政局、水利局、明溪生态环境局、明溪供电公司

各一名干部组成退出电站机关指导组。机关指导组主要负

责督促、指导水电站退出工作,如电站发电设施拆除、注销

电站企业营业执照、取水许可证、联网账户等。对仍有灌

溉功能作用的拦河坝、引水渠道按照水利设施相关规定交

由乡镇进行管理维护,同时对拒不退出的电站依法依规予

以拆除。(2)乡镇指导组。由各退出电站所在乡镇分管领导、

挂包村领导、水利工作站业务人员、村主干等组成退出电

站乡镇指导组。乡镇指导组主要负责协调退出电站的合同

协议签订、督促电站发电设施设备拆除、资金补偿、安全

退出、生态修复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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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协调推进。各乡镇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

案工作时间节点安排,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行各自职能,加

强协调联动, 强化指导监督审核,形成工作合力,确保我县

退出电站在 2022 年 12 月底前有序退出。

县发改局:负责电价管理相关工作,负责核查水电站项

目立项审批(核准)手续及本部门相关业务,并督促指导整

改。

县工信局:负责协调和督促电网企业暂缓结算电费、办

理水电站解网及本部门相关业务。

县财政局:统筹安排水电站清理整治退出工作经费和

补偿经费。

县自然资源局:负责核查水电站用地手续,是否涉及生

态红线及本部门相关业务,并督促指导整改。

县水利局:负责核查水电站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情

况, 水资源论证(取水许可)审批及本部门相关业务。

县林业局: 负责核查水电站林地手续,是否属于生态

红线及本部门相关业务, 并督促指导整改。

明溪生态环境局:依法查处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违法

行为,负责核查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及本部门相关业

务,并督促指导整改。

县供电公司:对列入退出类水电站,电网企业按县有关

部门审定的退出电站清单和时限,实施接网解列,不再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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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电费。

县国资中心：负责做好国有电站退出工作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:按属地管理的原则,做好宣传工

作，与电站业主签订退出补偿协议，落实拆迁工作，确保

水电站按要求序时退出。

其他各相关部门负责本部门职能职责业务工作,确保

水电站整改退出到位。县水电站退出领导小组办公室从

2022 年 8 月 1 日开始每半月通报一次各乡镇退出电站进展

情况。

（三）强力依法整治。各乡（镇），各有关部门要强

化法治思维, 按照《福建省水资源条例》《福建省流域水

环境保护条例》《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依

法依规推进水电站退出工作；要合理统筹考虑水电站清理

整治涉及的各方利益,保障相关方合法权益,维护社会安定

稳定。县纪委监委将依纪依规加大对公职人员人为干涉退

出电站行为的查处,坚持做到露头就打、从严处理、并予以

曝光,形成震慑。

（四）强化追责问责。各乡（镇），各有关部门要严

格把握小水电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“窗口期”,对涉及水

电站的资产、股权,不得转让、拍卖。将水电站退出工作纳

入县党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、河长制工作内容和考核体

系,完善全过程监督管理制度,加强督促指导,发现问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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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处置。对退出难度大、问题突出的要挂牌督办;对存在敷

衍塞责、弄虚作假、谎报瞒报和未按期完成退出任务的相

关人员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。对被国家、省级和媒体

发现、通报、曝光的情况,将根据问题发生时间、影响范围

等具体情况开展履职尽责调查和责任追究。

附件：1.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领导小组

2.明溪县退出水电站任务表

3.明溪县水电站退出补偿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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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:陈华伟 县政府县长

副组长:王德礼 县政府副县长

童 良 县政府副县长

成 员:温水木 县政府办主任

温裕强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陈孟亮 县工信局局长

王远明 县司法局局长

张扬伟 县财政局局长

罗 艳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汤炳龙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张 翊 县水利局局长

李 毅 县林业局局长

黄云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葛厚明 县信访局局长

余 舜 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局长

谢文忠 县国资中心常务副主任

梁垂超 国网供电明溪分公司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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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其懋 城关乡乡长

李东维 瀚仙镇镇长

黄 纬 胡坊镇镇长

张 媛 沙溪乡乡长

涂晓彬 夏阳乡乡长

李一帆 盖洋镇镇长

原建发 夏坊乡乡长

曹连祥 枫溪乡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地点设在县水利局，县水利局总

工程师陈勤新同志任办公室主任,县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

局、水利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

国网供电明溪分公司等单位分管领导为办公室成员。成员

如有变动,由接任者自行替补,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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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明溪县退出水电站任务表

序
号乡镇 合计

(座)

核查评估

退出电站(

座)

装机容量100

千瓦及以下
电站(座) 备注

1 城关乡

2 盖洋镇 1 3

3 夏坊乡 1 1

4 枫溪乡 1 1

5 沙溪乡 1

6 夏阳乡 1

7 瀚仙镇 2

8 胡坊镇 1

合计 13 3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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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明溪县水电站退出补偿协议

甲方：电站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乙方：电站业主

根据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（闽政办

〔2021〕38 号）、《三明市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（明

政办〔2021〕52 号）和《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》

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甲、乙双方就 水电站退出达成如

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同意将位于 乡（镇） 水电站（装

机 ）退出运营发电。

二、补偿标准为 元每千瓦，合计 万元。

三、乙方同意在 2022 年 月 日前注销水电站工商

营业执照和取水许可证，并解除上网协议，水电站与电网

解列，拆除电站拦河坝、引水管道、水轮机组等设施（有

灌溉等其他作用的水渠、堤河坝引水管道等，业主应将其

产权移交给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，并依法缴纳实际

产生的水资源费。

四、甲方应在乙方完成电站退出任务后十五日内向小

水电退出工作组申请退出验收，由县水利局会同县发改局、

工信局、财政局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供电公司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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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站所在乡(镇)人民政府等部门，对退出电站设施的处置

进行实地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。

五、甲方必须协助乙方根据《明溪县水电站退出工作

实施方案》退出电站补偿办法及标准等有关条款，持验收

意见书向县财政局申请相应的补偿费用。甲方在收到乙方

提供的有效收款发票后十五日内支付补偿费用。

六、乙方在电站退出拆除设备设施过程中采取必要的

安全防护措施，所有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。

七、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八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水利、财

政备案一份。

乙方开户银行： 户名： 帐号：

甲方： 乙方：

代表： 代表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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